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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的 內 容 概 不 負

責，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，並 明 確 表 示，概 不 對 因 本 公 告 全 部 或

任 何 部 份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 

CHINA YURUN FOOD GROUP LIMITED 

中中中中     國國國國     雨雨雨雨     潤潤潤潤     食食食食     品品品品     集集集集     團團團團     有有有有     限限限限     公公公公     司司司司 * 

（ 於 百 慕 達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）  

（（（（ 股 份 代 號股 份 代 號股 份 代 號股 份 代 號 ：：：： 1068））））  

 

有關有關有關有關 實施工作計 劃以解決核數師實施工作計 劃以解決核數師實施工作計 劃以解決核數師實施工作計 劃以解決核數師 「「「「 無法無法無法無法 作出作出作出作出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」」」」 之情況之情況之情況之情況     

的的的的 季度更新季度更新季度更新季度更新     

    

中 國 雨 潤 食 品 集 團 有 限 公 司（「 本 公 司本 公 司本 公 司本 公 司 」），及 其 附 屬 公 司（ 統 稱「 本 集 團本 集 團本 集 團本 集 團 」）

董 事 會（「 董 事 會董 事 會董 事 會董 事 會 」或「 董 事董 事董 事董 事 」）謹 此 就 本 集 團 實 施 的 工 作 計 劃（「 計 劃計 劃計 劃計 劃 」）

提 供 最 新 情 況 ， 旨 在 解 決 本 公 司 核 數 師 就 本 集 團 截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

一 日 止 年 度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所 出 具 的 無 法 作 出 意 見 （ 「 無 法 作 出 意 見無 法 作 出 意 見無 法 作 出 意 見無 法 作 出 意 見 」 ） 。 該

無 法 作 出 意 見 是 因 多 項 不 明 朗 因 素 及 其 之 間 可 能 產 生 相 互 影 響 而 對 綜 合 財 務

報 表 之 累 積 影 響 所 致 ， 詳 情 載 於 本 公 司 截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

度 年 報 （ 「 年 報年 報年 報年 報 」 ） 。 除 另 有 界 定 外 ， 本 公 告 所 用 詞 彙 與 年 報 所 界 定 者 具 有

相 同 涵 義 。  

 

自 二 零 二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（ 即 年 報 刊 發 的 日 期 ） 起 至 本 公 告 之 日 ， 本 集 團

一 直 積 極 與 有 關 銀 行 就 逾 期 但 尚 未 償 還 的 本 金 約 為 人 民 幣 3.18億 元 (相 等 於 約

港 幣 3.48億 元 )的 銀 行 借 款 進 行 協 商 ， 其 中 包 括 定 期 到 訪 銀 行 進 行 商 討，期 望

能 夠 達 成 本 金 分 期 償 還 ， 減 免 前 期 的 罰 息 和 複 利 等 解 決 方 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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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時 ， 本 集 團 亦 在 努 力 游 說 相 關 銀 行 作 為 債 權 人 在 相 關 時 間 內 通 過 合 併 重 整

計 劃 實 現 債 權 受 償 。 截 至 本 公 告 日 ， 尚 未 就 逾 期 銀 行 借 款 達 成 一 致 的 解 決 方

案｡   

 

董 事 會 將 繼 續 盡 最 大 努 力 實 施 該 計 劃 ， 目 標 是 盡 快 解 決 無 法 作 出 意 見 。 本 公

司 將 適 時 刊 發 進 一 步 公 告 ， 以 使 本 公 司 股 東 及 潛 在 投 資 者 知 悉 該 計 劃 實 施 的

最 新 情 況 。  

 

 

 

 

承 董 事 會 命  

主 席  

祝 媛祝 媛祝 媛祝 媛     

 

 

香 港 ， 二 零 二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 

 

於 本 公 告 日，本 公 司 之 執 行 董 事 為 祝 媛 及 楊 林 偉；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高 輝、陳 建 國

及 徐 幸 蓮 。  

 

*僅 供 識 別  

 


